
宜君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最多跑一次”事项清单

（共计25项）

部门名称 序号 事项名称 办理项名称 实现方式 办理所需材料 受理科室\单位 咨询电话

宜君县市
场监督管

理局

1 企业登记 企业名称预先核准 当场办结
《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原件1份（含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
代理人身份证件复印件1份）。

宜君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驻宜君县便民服务
中心窗口（宜君县宜
阳北街人力资源大楼

一楼）

0919-
5998611

2 企业登记 企业设立登记
网上提交，
窗口核验发

证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原件1份；2、《指定代表或者共
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复印件1份；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原件1份；4、股东
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复印件1份。股东为企业的，
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为事业法人的，提交事业法人登记证
书复印件。股东为社团法人的，提交社团法人登记证复印件。股
东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提交民办非企业单位证书复印件。股东
为自然人的，提交身份证件复印件。其他股东提交有关法律法规
规定的资格证明；5、董事、监事和经理的任职文件及身份证件复
印件各1份；6、法定代表人任职文件及身份证件复印件各1份；7
、住所使用证明复印件1份；8、《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原
件1份；9、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
必须报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1份；
10、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在登记前报经批准的项目，提交有关批
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的复印件1份。

宜君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驻宜君县便民服务
中心窗口（宜君县宜
阳北街人力资源大楼

一楼）

0919-
5998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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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名称 序号 事项名称 办理项名称 实现方式 办理所需材料 受理科室\单位 咨询电话

宜君县市
场监督管

理局

3 企业登记 企业变更登记
网上提交，
窗口核验发

证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原件1份；2、《指定代表或者共
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复印件1份；3、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公司变更事项
必须报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1份；
4、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决定（变更登记事项涉及公司章程
修改的，提交该文件原件1份；其中股东变更登记无须提交该文
件，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由代
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股份有限公司
提交由会议主持人及出席会议的董事签署的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国有独资公司提交
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本级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机构的批准文件；5、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
（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原件1份；6、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原
件1份；7、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1份。

宜君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驻宜君县便民服务
中心窗口（宜君县宜
阳北街人力资源大楼

一楼）

0919-
5998611

4 企业登记 企业注销登记
网上提交，
窗口核验发

证

1、《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原件1份；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
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复印件1份；3、人民法院的破产裁定、解散裁判文书，公司依
照《公司法》作出解散的决议或者决定，行政机关责令关闭或者
公司被撤销的文件复印件1份；4、股东会、股东大会、一人有限
责任公司的股东或者人民法院、公司批准机关备案、确认清算报
告的确认文件原件1份；5、经确认的清算报告原件1份。公司破产
程序终结后办理注销登记的，不提交此项材料，提交人民法院关
于破产程序终结的裁定书；6、清算组成员《备案通知书》原件1
份。公司破产程序终结后办理注销登记的，不提交此项材料；7、
税务机关出具的清税证明原件1份。如清算报告中已提供清税证明
原件的，可以不另行提供；8、依法刊登公告的报纸样张原件
1份；9、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提交的其他文件原件1份。国有
独资公司申请注销登记，还应当提交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决
定。其中，国务院确定的重要的国有独资公司，还应当提交本级
人民政府的批准文件。设有分公司的公司申请注销登记，还应当
提交分公司的注销登记证明；10、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1份
。

宜君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驻宜君县便民服务
中心窗口（宜君县宜
阳北街人力资源大楼

一楼）

0919-
5998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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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名称 序号 事项名称 办理项名称 实现方式 办理所需材料 受理科室\单位 咨询电话

宜君县市
场监督管

理局

5 企业登记
“多证合一”营业执照换

照

网上提交，
窗口核验发

证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原件1份；2、《指定代表或者共
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复印件1份；3、《财务负责人信息》表格原件及财务负责
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4、《联络员》表格原件及联络员身份证复
印件1份；5、财务核算方式、财务务负责人、联络员任职文件原
件1份；6、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1份。

宜君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驻宜君县便民服务
中心窗口（宜君县宜
阳北街人力资源大楼

一楼）

0919-
5998611

6 企业登记 增领营业执照副本 当场办结

内资企业：1、《营业执照换发（遗失补照）申请书》原件1份2、
《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指定代表或
者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1份；3、股东会决议或决定原件1
份；4、原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1份。

宜君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驻宜君县便民服务
中心窗口（宜君县宜
阳北街人力资源大楼

一楼）

0919-
5998611

7 企业登记 营业执照遗失补领 当场办结

内资企业：1、《营业执照换发（遗失补照）申请书》原件1份2、
《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指定代表或
者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1份；3、股东会决议或决定原件1
份；4、报纸刊登的挂失声明原件1份，营业执照正副本均已丢失
的还应附企业登记机关打印的《企业基本情况》原件1份。

宜君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驻宜君县便民服务
中心窗口（宜君县宜
阳北街人力资源大楼

一楼）

0919-
5998611

8
股权出质（设立、
变更、注销、撤

销）登记
股权质押登记（设立） 当场办结

1、申请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股权出质设立登记申请书》原件
1份；2、记载有出质人姓名（名称）及其出资额的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名册复印件或者出质人持有的股份公司股票复印件（均需加
盖公司印章）1份；3、质权合同原件1份；4、出质人、质权人的
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1份（出质人、质权人属
于自然人的由本人签名，属于法人的加盖法人印章，下同）；5、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指定代表或者共同
委托代理人办理的，还应当提交申请人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
理人的证明复印件1份。

宜君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驻宜君县便民服务
中心窗口（宜君县宜
阳北街人力资源大楼

一楼）

0919-
5998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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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名称 序号 事项名称 办理项名称 实现方式 办理所需材料 受理科室\单位 咨询电话

宜君县市
场监督管

理局

9
股权出质（设立、
变更、注销、撤

销）登记
股权质押登记（变更） 当场办结

1、申请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股权出质变更登记申请书》原价
1份；2、有关登记事项变更的证明文件原价1份。属于出质股权数
额变更的，提交质权合同修正案或者补充合同；属于出质人、质
权人姓名（名称）或者出质股权所在公司名称更改的，提交姓名
或者名称更改的证明文件和更改后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
份证明复印件；3、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办理的，还应当提交申请人指定代
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复印件1份。

宜君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驻宜君县便民服务
中心窗口（宜君县宜
阳北街人力资源大楼

一楼）

0919-
5998611

10
股权出质（设立、
变更、注销、撤

销）登记
股权质押登记（撤销） 当场办结

1、申请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股权出质撤销登记申请书》原件
1份；2、质权合同被依法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法律文件原件
1份；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办理的，还应当提交申请人指
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复印件1份。

宜君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驻宜君县便民服务
中心窗口（宜君县宜
阳北街人力资源大楼

一楼）

0919-
5998611

11
股权出质（设立、
变更、注销、撤

销）登记
股权质押登记（注销） 当场办结

1、申请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股权出质注销登记申请书》。指定代
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办理的，还应当提交申请人指定代表或者
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复印件1份。

宜君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驻宜君县便民服务
中心窗口（宜君县宜
阳北街人力资源大楼

一楼）

0919-
5998611

12 企业备案 有限公司章程备案 当场办结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原件1份；2、《指定代表或者共
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复印件1份；3、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备案事项
必须报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1份；
4、备案事项证明文件原件1份。章程备案。提交修改后的公司章
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原件1份；关于修
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决定（其中股东变更登记无须提交该文件，
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由代表三分
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由
会议主持人及出席会议的董事签署的股东大会会议记录；一人有
限责任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国有独资公司提交国务院
、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本级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
构的批准文件）。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修改公司章
程必须报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书复印件；5
、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注：1、依照《公司法》、《公司登记管
理条例》设立的公司修改章程等有关事项申请备案的适用本规范
。其中，公司依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解散、按照《公
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申请清算组成员备案适用本规
范。公司经人民法院裁定进入破产程序的，不适用本规范；2、公
司备案与公司有关变更登记同时申请时，可一并提交有关材料。

宜君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驻宜君县便民服务
中心窗口（宜君县宜
阳北街人力资源大楼

一楼）

0919-
5998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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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名称 序号 事项名称 办理项名称 实现方式 办理所需材料 受理科室\单位 咨询电话

宜君县市
场监督管

理局

13 企业备案
有限公司董事、监事、经

理备案登记
当场办结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原件1份；2、《指定代表或者共
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复印件1份；3、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备案事项
必须报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1份；
4、备案事项证明文件原件1份。董事、监事、经理备案。提交有
关董事、经理、监事发生变动的文件。有限责任公司提交股东会
决议（由符合章程规定表决通过比例的股东签署）、董事会决议
（由公司董事签字）或其他批准文件。股份有限公司提交股东大
会会议记录（由股东大会会议主持人及出席会议的董事签字确
认）、董事会决议（由公司董事签字）。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提交
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董事会决议（由公司董事签字）。国有独
资公司提交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本级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书面决定（加盖公章）、董事会决议（由
公司董事签字）。提交新任董事、监事、经理身份证件复印件；5
、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注：1、依照《公司法》、《公司登记管
理条例》设立的公司修改章程等有关事项申请备案的适用本规范
。其中，公司依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解散、按照《公
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申请清算组成员备案适用本规
范。公司经人民法院裁定进入破产程序的，不适用本规范；2、公
司备案与公司有关变更登记同时申请时，可一并提交有关材料。

宜君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驻宜君县便民服务
中心窗口（宜君县宜
阳北街人力资源大楼

一楼）

0919-
5998611

14 企业备案
有限公司增设/注销分公

司备案登记
当场办结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原件1份；2、《指定代表或者共
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复印件1份；3、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备案事项
必须报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1份；
4、备案事项证明文件原件1份。增设/注销分公司备案。增设分公
司备案提交分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注销分公司备案提交分公司
注销登记通知书；5、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注：1、依照《公司
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设立的公司修改章程等有关事项申
请备案的适用本规范。其中，公司依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
规定解散、按照《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申请清算
组成员备案适用本规范。公司经人民法院裁定进入破产程序的，
不适用本规范；2、公司备案与公司有关变更登记同时申请时，可
一并提交有关材料。

宜君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驻宜君县便民服务
中心窗口（宜君县宜
阳北街人力资源大楼

一楼）

0919-
5998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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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名称 序号 事项名称 办理项名称 实现方式 办理所需材料 受理科室\单位 咨询电话

宜君县市
场监督管

理局

15 企业备案 有限公司清算组备案登记
网上提交，
窗口核验发

证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原件1份；2、《指定代表或者共
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复印件1份；3、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备案事项
必须报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1份；
4、备案事项证明文件原件1份。公司清算组备案。有限责任公司
提交股东会关于成立清算组的决议（由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
的股东签署）。股份有限公司提交关于成立清算组的股东大会记
录（由股东大会会议主持人及出席会议的董事签字确认）。一人
有限责任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关于成立清算组的书面文件。国有
独资公司提交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本级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关于成立清算组的书面文件（加盖公章）
。人民法院组织清算的无须提交股东会决议，提交人民法院成立
清算组的决定。人民法院裁定解散的，还应提交法院的裁定文件
。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的还应提交行政机
关的相关决定；5、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6、注：1、依照《公司
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设立的公司修改章程等有关事项申
请备案的适用本规范。其中，公司依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
规定解散、按照《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申请清算
组成员备案适用本规范。公司经人民法院裁定进入破产程序的，
不适用本规范。

宜君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驻宜君县便民服务
中心窗口（宜君县宜
阳北街人力资源大楼

一楼）

0919-
5998611

16 企业备案
非公司制企业法人增设/
注销分支机构备案登记

当场办结

1、《非公司企业法人登记（备案）申请书》原件1份；2、《指定
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指定代表或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1份；3、增设/撤销法人分支机构的提交企
业法人的主管部门（出资人）的批准文件；4、撤销分支机构的，
提交被撤销分支机构的营业执照复印件；5、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
本。注：1、依照《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设立的企业法人申请
增设/撤销分支机构变更登记适用本规范；2、企业法人申请跨原
登记主管机关管辖地增设或者撤销分支机构，经企业法人的登记
机关准予变更登记后，凭企业法人登记机关出具的分支机构核转
函至分支机构所在地企业登记机关办理分支机构开业登记或者注
销登记。

宜君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驻宜君县便民服务
中心窗口（宜君县宜
阳北街人力资源大楼

一楼）

0919-
5998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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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君县市
场监督管

理局

17
企业登记书式档案

资料查询
企业登记书式档案资料查

询
当场办结

1、介绍信原件1份；2、身份证明复印件1份；3、立案通知书复印
件1份。

宜君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驻宜君县便民服务
中心窗口（宜君县宜
阳北街人力资源大楼

一楼）

0919-
5998611

18

农民专业合作社
（名称预先核准、
设立、变更、注

销）登记

农民专业合作社名称预先
核准

当场办结
《农民专业合作社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原件1份（含指定代表或
者共同委托代理人身份证件复印件1份）。

宜君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驻宜君县便民服务
中心窗口（宜君县宜
阳北街人力资源大楼

一楼）

0919-
5998611

19

农民专业合作社
（名称预先核准、
设立、变更、注

销）登记

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登记 当场办结

1、《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登记申请书》原件1份；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指定代表
或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1份；
3、全体设立人签名、盖章的设立大会纪要；4、全体设立人签名
、盖章的章程；4、法定代表人、理事的任职文件和身份证明；5
、载明成员的姓名或者名称、出资方式、出资额以及成员出资总
额，并经全体出资成员签名、盖章予以确认的出资清单；载明成
员的姓名或者名称、公民身份号码或者登记证书号码和住所的成
员名册，以及成员身份证明；7、能够证明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其住
所享有使用权的住所使用证明；8、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业务范围有
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
的，应当提交有关批准文件。

宜君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驻宜君县便民服务
中心窗口（宜君县宜
阳北街人力资源大楼

一楼）

0919-
5998611

20

农民专业合作社
（名称预先核准、
设立、变更、注

销）登记

农民专业合作社变更登记 当场办结

1、《农民专业合作社变更登记申请书》原件1份；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指定代表
或者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1份；3、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
表大会做出的变更决议；4、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修改后的章程或者
章程修正案；5、农民专业合作社变更业务范围涉及法律、行政法
规或者国务院规定须经批准的项目的，应当自批准之日起30日内
申请变更登记，并提交有关批准文件。

宜君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驻宜君县便民服务
中心窗口（宜君县宜
阳北街人力资源大楼

一楼）

0919-
5998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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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君县市
场监督管

理局

21

农民专业合作社
（名称预先核准、
设立、变更、注

销）登记

农民专业合作社注销登记 当场办结

1、清算组负责人签署的注销登记申请书；2、农民专业合作社依
法做出的解散决议，农民专业合作社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或者被
撤销的文件，人民法院的破产裁定、解散裁判文书；3、成员大会
、成员代表大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的清算报告；4、营业执照；5
、清算组全体成员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的证明；6、因合并、
分立而解散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自做出解散决议之日起30日
内，向原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并提交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注销
登记申请书、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做出的解散决议以及债
务清偿或者债务担保情况的说明、营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指定代
表或者委托代理人的证明。

宜君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驻宜君县便民服务
中心窗口（宜君县宜
阳北街人力资源大楼

一楼）

0919-
5998611

22
个体工商户（名称
预先核准、设立、
变更、注销）登记

个体工商户名称预先核准
登记

当场办结
《个体工商户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原件1份（含指定代表或者共
同委托代理人身份证件复印件1份）。

宜君县宜阳街道办事
处经济发展办公室、
五里镇经济发展办公
室、棋盘镇经济发展

办公室

0919-
5282315
、0919-
5986315
、0919-
5981315

23
个体工商户（名称
预先核准、设立、
变更、注销）登记

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 当场办结

1、《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申请书》原件1份；2、《指定代表或者
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复印件1份；3、申请人身份证明复印件1份；4、住所使用
证明复印件1份；5、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6、《个体工商户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原件1份；7、国务院决
定规定必须在登记前报经批准的项目，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者许
可证件的复印件1份。

宜君县宜阳街道办事
处经济发展办公室、
五里镇经济发展办公
室、棋盘镇经济发展

办公室

0919-
5282315
、0919-
5986315
、0919-
5981315

24
个体工商户（名称
预先核准、设立、
变更、注销）登记

个体工商户变更登记 当场办结

1、《个体工商户变更登记申请书》原件1份；2、《指定代表或者
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复印件1份；3、申请经营场所变更的，提供新的住所使用
证明复印件1份；4、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要求提交的其他材
料；5、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在登记前报经批准的项目，提交有关
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的复印件1份。

宜君县宜阳街道办事
处经济发展办公室、
五里镇经济发展办公
室、棋盘镇经济发展

办公室

0919-
5282315
、0919-
5986315
、0919-
598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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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君县市
场监督管

理局

25
个体工商户（名称
预先核准、设立、
变更、注销）登记

个体工商户注销登记 当场办结

1、《个体工商户注销登记申请书》原件1份；2、《指定代表或者
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复印件1份；3、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及所有副本；4、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宜君县宜阳街道办事
处经济发展办公室、
五里镇经济发展办公
室、棋盘镇经济发展

办公室

0919-
5282315
、0919-
5986315
、0919-
598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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